
  

 

 

 
 

 

院发〔2017〕13 号 
 

 

 

 

关于公布《化工与化学学院实验实习报告 

装订批改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所、部、中心、办公室： 

现将《化工与化学学院实验实习报告装订批改制度》（附件

1）予以公布，该办法自 2017 年 12 月 29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

  2017 年 12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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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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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化工与化学学院实验实习报告装订批改制度 

 

总则 

第一条  为保证化工与化学学院本科教学质量，规范本科教

学管理程序，特制定化工与化学学院实验实习报告装订批改制

度。 

报告装订要求 

第二条  每门实验实习课程的考核材料应包括以下要件：1.

成绩单；2.实验实习项目清单；3.成绩分析表；4.学生提交的报

告；5.学生完成的考试试卷及标准答案（无考试可不提供）；6.

组成最终成绩的其他材料。 

第三条  所有组成成绩的部分均须保留佐证材料。如成绩单

上未显示累加式各项的组成情况和权重，则须单独提交说明材

料，写明成绩各部分的构成、权重和原始分数。 

第四条  用于考试的试卷必须经本系（中心）负责教学工作

的副主任或主任签字后，方可用于考试。 

第五条  因报告数量太大而分多本装订的，每个装订卷须标

明排列序号，排列序号格式为“课程名称：本卷序号-总卷册数” 

第六条  每个装订卷册的侧脊位置须写明课程名称和排列

序号。 

第七条  实验报告用纸应采用学校统一标准用纸，报告附页

的纸张大小与标准报告用纸应基本保持一致。学生提交的实验实

习报告首页应有学生姓名、学号、班级、专业等基本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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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批改要求 

第八条 指导教师须在每份报告的首页标明学生得分并且签

写教师本人全名。成绩优秀的（90 分以上）须给出优秀评语。 

第九条 指导教师须对报告内容进行认真批改，不允许在不

进行任何批改的情况下只标出最终得分。 

第十条 同一课程涉及多份报告的，每份报告均须进行批改

和给出得分。 

第十一条  批改有实验卡片的报告时，实验报告和实验卡片

上都要有成绩。 

第十二条  报告得分和实验原始记录等处应有指导教师签

字（本人全名）和批改日期。 

第十三条  实验实习报告中有图、表的，应有相应的标题。 

第十四条  指导教师批改报告时，有扣分情形时，应写出扣

分原因。 

第十五条  成绩如有改动，负责的教师须在改动处签字（签

个人全名）。 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化工与化学学院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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